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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高曉琳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52
傳真：(02)29681340
電子信箱：ac1446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0月14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國字第111194814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122423419_111D2437415-01.pdf)

主旨：轉知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辦理「111年原住民族知識及文化

課程暨沉浸式族語工作坊Ⅳ-排灣族場次」實施計畫，請

鼓勵教師踴躍報名，本局同意核予與會人員公假出席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稱國教署）111年10月

5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110132467A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推動原住民重點學校發展原住民族知識及文化校本課

程，並協助學校發展原住民族議題融入課程及沉浸式族語

教學，國教署委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辦理旨揭計畫，活動

資訊如下：

(一)參加對象：

１、原住民族重點學校教師。

２、有興趣發展原住民族文化校本課程及原住民族議題融

入教學相關人員。

３、有興趣推動沉浸式族語教學相關人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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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時間：111年10月26日(星期三)上午8時50分至下午5

時。

(三)地點：(本次活動為實體與線上併行)

１、實體：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(屏東縣來義鄉中正路

147號)。

２、線上：採Google Meet線上視訊系統進行線上直播，活

動網址將於活動前2天以Email通知。

(四)報名方式：

１、網路線上報名（報名網址：https://docs.google.com

/forms/d/e

/1FAIpQLSceCaybpChisqqB8v3Gp6C2yy1vmhYNwMZNCw1J

NNUOlDgG2Q/viewform）。

２、報名截止時間：111年10月17日(星期一)下午5時止或

額滿為止。

三、聯絡資訊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研究中

心，電話：（04）22188198(張小姐) 、（04）22183398

(鄭小姐)；Email：bimomo@mail.ntcu.edu.tw、

chuchien@mail.ntcu.edu.tw。

正本：新北市樹林區育德國民小學、新北市瑞芳區瑞濱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樹林區彭福國
民小學、新北市三峽區三峽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新莊區丹鳳國民小學、新北市土城
區頂埔國民小學、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土城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三
峽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等學校、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、新
北市汐止區樟樹國民小學、新北市立德拉楠民族實驗小學、新北市新店區龜山國
民小學、新北市樹林區大同國民小學、新北市立烏來國民中小學、新北市立樹林
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、能仁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能
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、新北市私立樹人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、崇義學校財
團法人新北市崇義高級中學、新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

副本：

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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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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